
移民/工：台灣國族的他者 
陳政亮 

 
種族歧視存在於一種眼光，在一瞬間的沈默凝視之中，對著黑髮的烏亮，

帶著永難觸及的慾望。種族歧視存在於剎那的言語，那突然而出的笑話

與粗口，懷抱著徬徨、害怕與興奮揉雜的遐想。種族歧視是直接的身體

暴力，以佔有來消除對異族難以控制的恐慌。種族歧視更埋藏於科學之

中，藉著客觀之名重構他者的肌肉與骨骼，揚著驕傲的白人理性大旗，

抄著血流流的刀。種族歧視生產出一種人，以金髮為尚，以膚白為傲，

以侮辱外國人為榮，更以愛國者自況，他們為國家傳統消逝而苦嘆，進

而起奮鬥激揚之心，而分類、檢查、辱罵、驅除、毆打、謀殺有色人種。

而我們沈默以對，任憑那高傲的目光；或者，避走人群，逃離他們到處

有意無意的嘲笑；有人混入其中，學會以他們的眼光來看自己，替他們

脫罪，求取些許的自我麻醉；或者，試著輕蔑他們，回過頭尋找民族驕

傲，於是，以嬌柔性感為榮，換得廉價的擁抱，只是那得意春風的東方

長髮女人，卻脫不掉妓女的名號；於是，頂著神秘古風，招搖著低俗的

東方情調，而那似乎無性的東方男人，便轉身箝制女人的自由。人們求

友、求婚，以證明自我的存在，只是，這樣的存在又是一種更深的不存

在。 

 
2000 年，我在英國唸書時，輾轉聽到一位在南英格蘭的台灣女性朋友遇上了種族

歧視。當晚，乘著難以抑制的憤怒寫了如上的文字，雖然沒有發表，但是卻記錄

了一些高漲的情緒。後設的說，這些憤怒的文詞大抵是當時作為英國國族的「他

者/外來者」心中無力感的一種表現。當一個個人對抗優勢種族，以及與之相連結

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暴力，承受當下的屈辱與想望成為對方，同時又質

疑自己的「血統」時，對於自身存在的狀態，便處在一種永恆的自我質疑與犬儒

式的嘲諷之中，或許，可以說是一種「不存在」的狀態（‘a feeling of nonexistence’. 

Fanon，1986:139）：既永遠不可能—在主體建構的層次上—成為在地的國/公民（the 

national-citizen），又不直接連繫著「起源的」民族-國家的身份，更多是不同意那

些廉價的—難以區分是白人或本土的—「民族性的發明」（Hobsbawm，1997:13），

對於身份的多變流移又疏乏歡愉慶祝之心，於是，嘲諷與憤怒的防衛性姿態大概

是這種狀態下，（被迫）活出來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s），雖然在抗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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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會被「文明」的教養著：You don’t need to raise your voice！1

 
在這種狀態下的書寫，對於產生壓迫條件的分析，可能是很不精準的，至少，有

許多的層次被說在一起。例如：種族歧視與父權體制、帝國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

連、民族國家建立過程中對於他者的排除、發展主義下的進步/落後的階序、資本

全球化帶來的人口流動衝擊國家的邊界...等等，都沒有被分開面對，雖然，這些層

次的確是互為關連的存在著的。不過，對於我來說，這些不同的層次並非具有相

等的價值。當時，作為一個弱勢族群最關心的便是「國族主義以整合主義問題意

識（integrationist problematic）來面對移民/外來者的取向」，因為從這個取向來看，

「我們」都是被當作「難以消化（但偶有貢獻）」的異物，成天刺激著國族主義的

胃酸。而此「難以消化」又可以區分出兩種說法：一、在右翼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

的詮釋下，外來者是永遠無法融入他們社會的，若按英國極右民族陣線（the National 

Front）的說法：「族群多元主義是一個違背自然的幻想，絕不可能成功運作」

（Multiracialism is an unnatural fantasy that will never work），唯一的政策就是驅逐

有色人種（repatriation）。而在這個立場的邊緣位置上，經過一翻計算之後，「外來

者的貢獻」通常變成「用完就該丟掉」的可替代用品，他們不應當妨礙一個單一

種族社會（mono-racial society）的運作；二、在人道主義者的情懷下，「難以消化」

則轉變成需要被照料、教育、呵護的幼兒公民（infant citizen），從其語言學習、社

會生活、經濟生計、到政治實踐皆需要「重受教育」的存在。在這裡，存在著一

種想像來安置外來者的貢獻，例如，轉變成古老而遙遠智慧的代表，並且會與本

地文化進行「神祕卻自然而然」的相會，進而「豐富一個新的文化生命」。 

 
只是，對於處在「不存在狀態」中的我們所發展出的不穩定的認同、隨時處於備

戰狀態、甚至對於白人私下的嘲諷…等等複雜的生活經驗，這類的視角，卻都以

特殊的「看的方式」來「看不到」。作為一個「外來者」，誠實的說，真的一點也

不期待在地者對「我們」的此類研究，不論出於多麼良善的動機。在意的反倒是︰

「他們為什麼不研究自己的『看不到』？」：這個「看不到」的歷史條件是什麼？

是什麼力量驅使他們往同一個方向眺望？這個眺望的角度能被扭轉嗎？ 

 
2004 年回台後，全球化在台灣社會的刻痕使得當年對白人的質疑，突然變成了「台

                                                 
1 這是一個真實的經驗。若因白人無理，而你對其發怒，那你馬上就淪入「不文明的」範疇。按法

農的說法是：「他們以理性對治著我的非理性，以『真正的理性』對治著我的理性」。（Fanon, 
198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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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必須面對的議題，九零年代中期以後，台灣對於「外來者」（移民/工）的報

導逐漸增多，同時，在學術研究上也逐漸成為一個明顯的類別。不過，依然，我

對於各類的「移民/外來者」研究，並不信任，這不是因為對人「理解他人經驗」

的感受能力有所懷疑2，而是對那一種「令我們看不到移民/外來者的不存在狀態」

的國族霸權充滿著「悲觀的信心」。我想—作為自己從「有色人種/外來者」的位置

變成「在地/台灣人」的結果—重新向國族的「整合主義問題意識」提問：「我們的

『看不到』的歷史條件是什麼？」、「是什麼力量驅使我們往同一個方向眺望？」、

「這個眺望的角度能被扭轉嗎？」我希望討論這組問題的同時，也能夠從中檢查

出台灣國族主義之所以可能的歷史線索。當然，這將僅僅是個更大寫作計畫的草

圖，這篇論文顯然是無法負荷許多細節的討論的。 

 
難以消化的他者 

 
薛承泰與林昭禎（2004）所寫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外勞數量與台灣勞工就業的關

係〉，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它幾乎是象徵性的表達了台灣民族-國家對「外來者」的

想像。作為一篇為國家政策提出建言的文章，這篇短文分析的基本架構是：因為

台灣社會經濟的狀況，不得不引進外勞。例如：高等教育之擴張導致勞動力市場

的短缺、國民消費能力提高不願做危險性工作、女性意識抬頭外出工作導致家事

工作者的需求、人口高齡化造成家護照顧的人力不夠，在這種狀況下： 

 
台灣勞力薪資水準節節上升，國內業者之生產成本跟著上揚，同時，東

南亞地區國家，尤其是中國大陸的產業競爭力在快速提昇，對國內業界

形成壓力。為了降低成本，增加產業競爭力，外勞的引進成為一股潮流。

（薛承泰與林昭禎，2004:213） 

 
但是這股潮流顯然不是「無害的」，因為會「威脅本國勞工的就業」，特別是對婦

女、青少年、原住民及弱勢團體的就業產生衝擊。再者，以家庭護理來說，外籍

「看護或照顧的品質，不僅是雇主最為擔心的事情，偷竊、虐待、暴力、婚外情、

                                                 
2 藍佩嘉（2002）做了一個極好的菲籍家務移工的研究，她以社會人類學式的長期觀察與交往，以

女性移工為主體，說明了她們存在於雙（多）重國家疆界與父權壓迫下矛盾的感受與認同，以及

她們如何去面對些矛盾的過程。夏曉鵑（2002）不僅研究了「外籍新娘」的自我建構，還進一步

以她們為說話主體，集合了她們自我的書寫編輯成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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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孩的不當管教、甚至縱火或兇殺事件也時有所聞」（Ibid.:218）3，更進一步來

說，「藉由婚姻引進『外勞』…這批外籍新娘…也是目前政府單位相當頭痛的問題，

另外，語言的教育、生活的調適、也讓相關部會十分困擾」」（Ibid.:219），而其所

生之「新台灣之子」，除了不應當予以歧視外，更是應「注意其家庭生活與孩童的

教育，希望在社會化過程能『正常』發展，融入社會並健全發展」（Ibid.）。總而言

之，作者認為： 

 
這個問題，就像是肚子餓了要吃東西，但又怕吃東西後會拉肚子，並且

引發身體更嚴重的問題。最好的解套，當然不是不吃東西，而是要有「健

康的身體」；偏偏台灣目前身體已經有了問題，所以需要吃東西補充養

分，但體質虛弱又怕吃下東西後繼續拉肚子。這種兩難，至今仍困擾著

政策的制定。（Ibid.:215） 

 
首先，很令人意外的，作者將「外勞」與「外籍新娘」放在同一個架構內來看，

這與一般將兩者區分開來的社會分析是很不一樣的。因為在台灣目前學術脈絡

下，移民與移工研究，一般而言是被分開的：前者主要集中在「外籍配偶」的研

究，其中又分「大陸配偶」與「東南亞配偶」，而後者則主要在面對「藍領的外籍

勞工」，這又分為「家傭」與「工地現場的勞工」。事實上這個區分的恰當性，是

很值得反省的，因為它還是遵循著「國籍-公民身分」的有無（或取得的可能性）

作為區分的標準，換句話說，移民與移工的差別不在其他，而在於前者將可能透

過婚姻關係取得「國籍-公民身分」（移「民」之所以為「民」），而後者則毫無這種

可能性（移「工」永遠是「工」）4。當然，這個分類在學術上已經逐漸的被跨越。

成露茜（2002）透過對於「全球移動」這個概念的關注，將民族國家-公民身份置

於其下來討論，因此在一個更高的視角上，跨越了民族-國家作為移民/工研究的核

心分析單位的知識形式。這一點正如其所引用的文獻之一所要表達的：全球化帶

                                                 
3 「時有所聞」？這創意的詞句是這段論證最令人起疑之處。因為「時有所聞」者，皆是移民/工受

歧視，「偷竊、虐待、暴力、婚外情、對小孩的不當管教、乃至於縱火或兇殺」則是「鮮有所聞」

吧！我不是太明白作者「所聞」的來源。不過如果是指涉雇主「偷竊、虐待、暴力」對待外勞，

這一點倒是「時有所聞」了。 
4 論者當然可以反駁，是因為移民與移工在現實（例如：制度）條件上的不同，使得兩者的研究自

然的區分開來。但是，我想表達的是，知識分類的框架是不可能依靠「對象」的性質而成立的，

對於對象性質的界定本身，就是一個「分類的政治問題」。如果用孔恩（1994）的話來說，就是「典

範的優先性」（the priority of paradigms）。無論如何，同樣的平行於此學術區分，我們也可以看到社

會運動團體，也是區分開移工（如：台灣國際勞工協會）與移民（如：移民/住修法聯盟）的不同

類屬，不過，這個區分正在被逐漸打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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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公民身分的危機」（crisis of citizenship），使得我們分析的眼界不能再侷限於

民族-國家，相反的，要將「公民」這個概念從民族國家的枷鎖中解放出來（Castles 

and Davidson，2000）5。不過，在台灣「移民」與「移工」研究之所以會如此「自

然而然」的被區別開來，與其說是一個新學門初步的、暫時的狀態，不如說是支

配性的「國籍-公民身分」的知識形式，所直接生產出來的效果之一。 

 
無論如何，如果說，成露茜是透過「流動」的概念，來跨越民族-國家作為移民/

工研究的核心分析單位的知識形式，在規範性的層次上，企圖允諾移民/工多元的

公民權利（例如：擁有區域的政治權），那麼薛承泰與林昭禎兩位作者則是更退回

民族-國家的層次上，透過「排除所有外來者的國籍公民身分」，將「移民」與「移

工」兩者等同起來。其文章中所謂：「藉由婚姻引進『外勞』」云云，著意強調她

們的「生產貢獻」，不提外籍配偶（包含「將來可能獲得」，甚至「已獲得」）的公

民身份，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可以將兩者同樣比喻為（外來的）「營養」。而

吸收營養的「身體」，可能因為無法消化會進一步「引發嚴重問題」，所以，如何

「有效的吸收營養」，便成制定政策的重要考慮。 

 
這段行文中所出現的「身體」當然是指「台灣」，而且並非是指明台灣社會、經濟、

政治等等的特定範疇，而是直接將「台灣」當作一個國家（nation）的整體存在，

將其比喻成一個身體，更畫出了界線內外的不同想像。如同Douglas（1966）指出

的，身體的疆界既是社會的分類結果，也是社會鞏固自身界線的實踐；而當代人

們對身體的想像，如果說是由對抗病菌的道道防線所建構出的多重城牆的「城堡」

（Amstrong，1993），國家（nation）亦被想像成是一個具有內外之別的身體，而

為了保障內在空間的秩序，必須將外來者（作為疾病/風險/無秩序的代表）仔細過

濾、篩選、抵禦，準此，國家海關對於外來者的監視（包含持續監視已進入身體

                                                 
5 另外，我覺得一個與跨越此區分有關（允許我透過一個「過度」的解讀來說明）的例子是，丁乃

菲（2002）的文章〈看/不見疊影〉。她指出，雖然封建的婢/妾身分已經消失在當代華人社會，但

是現代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在面對外傭時，卻再製了此文化記憶，將「外籍女傭」接上了此「再度

復活的論述」，把「婢/妾想像」加上了種族與階級壓迫的意識形態，形成過去與現在交雜的「疊影」，

進而遮蔽了她們被剝削的處境。雖然作者主要將這個論述，與台灣國家女性主義者的論述相比較，

但是，或許同樣值得比較的是「外籍新娘」這個既是「婢」（地位低下）又是「妾」（傳宗接代）

又是「外傭」（主要的家務勞動者）的類屬。作者在其註解 15 中，引用了夏曉鵑（2001）來證明台

灣逐漸出現對於「外傭」的抵抗與生存的研究，但其實這篇引文是在講「媒體如何建構外籍新娘」，

而幾乎無涉於「外傭」。這個「奇怪」的引用，我倒不覺得是個錯誤，而正是點明了這個「疊影」

概念，在左翼的文化研究的層次上，有潛力作為進一步將「移工」與「移民」這個區別打破的有

力工具。如果是這樣，性別/文化研究的視野就足以跨越當前因為「民族國家」這個障礙所引起的

不當知識區分，並且能夠進一步豐富當前關於全球化的文化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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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異物），乃可被類比於身體健康之防線6。 

 
像薛林兩位作者這種「國家-身體」的想像，以及隨之而來的「過濾、篩選與抵禦」

的操作，並非僅僅存在於文字上，更是直接行於外來者的肉體的。陳雪彗（2005）

說明了外籍配偶在嫁入台灣的過程中，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7，必須被國家強

制做三次到四次的身體檢查：在其母國申請來台結婚簽證時、進入台灣申請外僑

居留時、申請居留簽證延長時、或提出永久居留或歸化申請時。而此檢查，正是

要確定她們是否可以為「台灣人」的必要程序；換言之，「潔淨的身體」（Ibid.:175）

顯然是做為國籍身分的認定標準之一。作者更進一步指出，國家錯誤的將「東南

亞」與「愛滋病」、「外籍配偶」與「精神疾病」連在一起，並且將外籍配偶子女

貼上「發展遲緩」之標籤，乃是台灣國族主義意識在作祟。在此，如果我們將國

族主義視為一個不間斷的論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過程，這個國家/身體的

比喻與操作，可以說是一方面建立了外來者與「初級勞動力、智力低度發展、疾

病」的連結，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是打造「新台灣人」的過程，而這個新台灣人顯

然是個「文明衛生與已開發」的民族，更是一個內部並無差異的「同質」存在。

正是由於此論述實踐，以下這段源出於主計處的文字乃「自然而然」的獲得召喚

台灣人主體的能力： 

 

                                                 
6 這裡的「身體」比喻，可能會比較像是Martin（2000）提出的「彈性的身體」（flexible bodies）的

想像。與之前的「城堡」比喻不同。在這裡內外之分被打破了，「彈性的身體」不再是個堅固的防

禦工事的樣貌，而是自身如何與外在環境平衡，其論述的辭彙不再是「養成良好衛生習慣、徹底

消滅病菌」，而是「強化自身免疫系統、與自然界平衡共存」。不過，雖然Martin企圖標定出一個新

的身體論述，我卻不認為「彈性身體」與「城堡論述」是無法相容的。至少，在薛承泰與林昭禎

的說法裡，台灣這個「身體」，因為「內部」也有問題（體質太虛），使得「外來的營養」更必須

被過濾與篩選。其實在經驗的層次上，Martin的區分雖然點明出現了一個「新的知識形式」在身體

上的操作，但是對此「新知識」的分析，很難說服讀者說它已經達到了與之前完全區隔開來的「知

識/權力」的形式。Armstrong（1993）似乎也有如此的問題，想要證明這兩百年來出現過四種「衛

生醫學/身體」政權，然而，這四種政權卻都可以在經驗上「同時」被發現。或許，兩者都企圖在

Foucault的規訓權力分析的基礎上，急於找出新的身體政治形式，反而闕漏了身體是被多層次的權

力形式所生產的這個經驗。不過在這裡，我們無法深入討論Foucault是否暗示了「單一、形而上」

的知識/權力，還是如女性主義的批評說權力乃是多層次的，只企圖說明醫療論述操作在身體與國

家疆界時，對於「外來者」的排除效果。在這一點上，2003 年夏天的SARS事件，剛好是個最典型

的例子，疾病被國族主義者標定為「中國肺炎」，將國家與身體的防線，以及所對抗的敵人，完全

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台灣歷史上法西斯的高峰時段。 
7 第十七條，「外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其入國」，其中第八款為「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

或社會安寧之傳染病、精神病或其他疾病者」。第三十四條，「外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強

制驅逐出國」，其中第二款為「入國後，發現有第十七條禁止入國情形之一者」。準此，就算外

籍配偶是在台灣感染傳染疾病，只要尚在「外國人階段」，那麼根據法律將會被強制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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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處統計，以民國 91 年來說，每四個結婚的台灣男人中，就有個

娶的是「外籍新娘」，人數達四萬四千八百四十三人，其中中國及港澳地

區新娘佔 61.9 %，東南亞地區新娘佔 37.3%。台灣男人娶外籍新娘的人

數有逐年升高的趨勢，累計至 2004 年上半年登記有案的外籍新娘已達二

十五萬人。外籍新娘所生的子女人數也在增加當中，民國 91 年統計結果，

在全國出生的廿四萬八千名嬰兒中，有 12.5%是由外籍或大陸、港澳地區

新娘所生，總數達三萬人之多，亦即平均每八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名來

自非本國籍媽媽。 

 
不誇張的說，這一段「統計數據」在目前移民研究中，大概被引用不下數百次了

吧！大部分的移民研究都在重複使用這一段文字。但是令人納悶的是，這一段「統

計數據」在當前語境下所挑動的政治效果尚未被質疑。這一段具「魔力」的文字

所引出來的難道不是一種「被入侵的恐慌」嗎？僅僅使用「就有、達、已達…之

多、逐年升高、也在增加」8這幾個簡短的修辭，就營造出一股「她們已經逐漸進

來了」的意象了，特別是最後一句，「平均每八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名來自非本國

籍媽媽」，更是恐慌的高峰，彷彿她們（作為 aliens）不僅僅是「進來了」還與「人

類」混血生下了第二代，「外來種」到此竟難以拔除。於是，這段文字就召喚出一

個非得不斷鞏固自身的台灣人主體。這個主體對外來者所生之混血子女總是存在

著疙瘩，不肯承認他/她們的正正當當的法律與社會地位，除了企圖抹除其母系的

影響，還以國家之力矯正這些母親，而每一次矯正，卻都是重新要外來者記住其

血統之不純淨性9。讓我們仔細閱讀一位國小輔導室主任的說法： 

 
近年來，外籍配偶來台成家生子以成不可阻擋趨勢，台灣漸漸變成像美

國一般的民族大熔爐，但當前台灣沒有吸引高品質移民的政策，對移入

的人口也沒有一套輔導措施。根據數據統計，今天的台灣新生兒每八個

中就有一個是外籍媽媽所生；而每四個就有一個是大陸媽媽所生。這些

所謂的新台灣之子或新台灣之女，將說著帶有異國腔調的國語或台語，

                                                 
8 每次看到這段文字都令我想到英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回教徒做文章（就如德國之於土耳其裔），

說其不斷膨脹云云。只是，這其中並無慶祝之情，反倒是國族恐慌的展現。 
9 參見附錄一。這張圖出自由內政部兒童局補助，心路社會福利基金會製作發行的印尼版《兒童成

長秘笈手冊》，2004。總共發行了三個版本，除了印尼，還有越南版與英文版。根據內政部 2005
年統計，於 2004 年底止，女性外籍配偶中越南籍佔 70.48％，而印尼籍佔 12.34％，兩者相加超過

八成。這是為什麼內政部特別要針對她們發行《兒童成長秘笈手冊》的原因。很明顯的，因為她

們先被降格為「不純淨」之類屬，所以她們小孩會「發展遲緩」，乃至於需要「成長秘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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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更多不同的母語和異國文化。加上多數的外籍新娘在母國受教育的

水準不高又不懂中文，無法輔導下一代課業，以致於影響小朋友獲得教

育資源與學習的協助，這些新移民的下一代往往在起跑點上就呈現弱

勢…國小並為此開設夜間課程，予以輔導協助，逐漸展現出成效…調查

訪視結果瞭解這些學童的成就普遍都可以維持在中等以上…而較低成就

的小孩往往是在語文領域的學習較有困難…敝校辦了多種梯次的家長及

親子成長團體…希望在這些團隊的學習下讓這些外籍媽媽能更深入的融

入社區與學校活動，漸漸成為真正的台灣媽媽。（鄭雅云，2003: 54-5） 

 
這段話說得正是這麼一回事。她首先將移民的品質區分高低，沒說出口的其實是

對於高品質人種（大概是指白人吧）的渴望，與對品質低落移民（原籍於「落後

國家」）的瞧不起。然後透過數據召喚出「被壞品種入侵」的恐慌，更表達了對其

子女「將說著帶有異國腔調的國語或台語」的不快—一種對差異的不快。而這種

對差異的不舒服感，直接被連結到「混血兒女的母親」，所謂「教育程度不高不懂

中文」云云。而這些母親更進一步導致其子女「一開始就輸了」。這時，輔導室（或

國家）的介入出現了正當性。輔導者乃透過學校的夜間課程來輔導母親，果然，「逐

漸展現成效」。經過調查其子女的在校成績不錯，只是總有一些學童還是在「語文

上有困難」，這當然反過來證明「果然是母親的問題」。重要的是，輔導室將不斷

舉辦這類輔導，直到她們真正變成「真正的台灣媽媽」。只是，「真正的台灣媽媽」

是一個永遠不可能達到的目標，不是因為她們沒有能力達到任何要求，而是要將

其「變成真正的台灣媽媽」本身就是對她們不純淨性的重覆強調，準此，這個反

覆輔導的真正效果不是她們變成了台灣人，相反的，是她們永遠被排除在台灣人

之外！ 

 
如果將這類要「消化掉外來者」的輔導，對照於一位「被消化掉的外籍新娘」的

觀察，將會是一幅諷刺畫—來自印尼的黎雪玲說：「剛來時我是外籍新娘，轉眼六、

七年過去，現在的我，身分證、國籍都有了。我是未來的主人，我已經忘記我是

外籍新娘了，偏偏別人卻記憶猶新」（2005:51）。正因為在此國族主義的論述實踐

下，即便她們完成了所有的要求，仍不斷被「提醒」那「原初的不純淨性」。 

 
我的意思是說，這個內（純淨而同質的台灣人）/外（疾病與低度發展的外來者）

範疇的區分本身若不被根除，所有加諸於「外」的各種檢查、監視、矯正、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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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都是在強化這個區分，給予這些檢查、監視、矯正與輔導等等規訓權力

（disciplinary power）不斷重覆的基礎。於此同時，也是不斷的給予那個同質而高

尚的台灣人自我鞏固的基礎。不過，這個範疇區分的根除，並不是要將外來者「消

化掉」、讓外來者「融入」與「逐步適應」，最後出現：「哇，完全看不出你是外國

人」；更不是僅憑著某種「概念的取消」或是「相互尊重」的道德辭彙，而忽視了

論述實踐本身的物質性—內在於身體、社會、制度中的物質性。 

 
族群多元，「國家一體」？ 

 
並非沒有人對此「內（純淨而同質的台灣人）/外（疾病與低度發展的外來者）」區

分提出批評。陳小紅在〈跨國婚姻中人權問題之探討：來台生活「大陸配偶」案

例之檢視〉一文中，就直接的批評了台灣社會對於自身「同質性」的幻想： 

 
隨全球化趨勢之日熾，跨界移民現象勢必益形增加…放眼世界先進國家

之所以可持續不墜，原因之一即在於採取較開放的「移民政策」，不斷引

進新血輪。今天台灣的社會已無法回復到過往「同質性」頗高的境界，

而需朝更多元開放的道路邁進。（2005：162） 

 
事實上，陳小紅對國家政策的批評還是很含蓄的，因為，所謂「過往同質性頗高

的境界」的提法本身就值得質疑。如果從族群上來看，僅需要提出八零年代以來

的泛原住民運動，就可以說明台灣社會「同質性頗高」是不具說服力的，針對這

一點，王甫昌（2003）也透過「族群想像」的概念做了一些簡單的歷史回溯，說

明了台灣歷史上不同族群之間的衝突10。或許可以這麼說，「高同質性」是國族主

                                                 
10 王甫昌的歷史回溯是企圖說明當代台灣族群想像的成因，同時也說明了族群的「異質性」比「均

質」更符合歷史事實，更將族群想像的意涵帶進整個歷史詮釋之中，帶給族群研究一個新的可能

性。不過，作為一個讀者，我有時候不是很能同意作者對於「想像」的用法，因為他所謂的「想

像」經常讀起來像是一種「人的簡單心理反應」。譬如說，一個人「被打」，於是在心理上「痛恨」

打他的人，這個「痛恨」就是那個人的「想像」，於是，「事實」（被打）與「想像」（痛恨）之間

似乎存在著一種簡單的對應關係。用這種簡單的觀點去解釋二次戰後「外省人」與「本省人」之

間的想像，就會變成是︰因為二二八事件，本省人痛恨作為鎮壓者的外省人，於是這兩個族群變

成了敵我關係（2003，第四章）。而這當中，很可能會失去理解人的意義的複雜性的機會。舉例來

說，一個人被打不一定會痛恨打他的人，有可能還更「依賴」打他的人，接受打他的人的教誨，

更對於打他的人的美學全盤的接受，許多台灣人認同作為殖民者的日本與國民黨，不就是這樣一

個過程嗎？日據時代太多台灣人的小說（如王昶雄的〈奔流〉）都說明了這種複雜的意義與認同問

題。這當然就不是簡單的心理反應了，而是複雜的意義與歷史問題。另外，這個將「族群想像」

變成是「人的簡單心理反應」的另一個缺點是，作者很容易忽略了「想像」操作的深度，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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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一個企圖，而非歷史事實。趙剛（1998）已經說明了從八零年代開始，台灣

國族主義者對於「外省人」這個「難以消化」的類屬的不耐，那個不斷被要求「拆

掉、且融入台灣社會」的眷村，正是國家以改建之名對於異己者的矯正。準此，

若按陳小紅所言，同質社會乃是現實上的不可能，那麼，往「多元開放的道路邁

進」就變成是在規範性上唯一可欲的了。 

 
所謂「多元開放的道路」以及其不同版本（多元文化、族群共生、多元族群），可

能一開始是在九零年代初以「四大族群」的提法出現在台灣的歷史舞台，其相關

的說法是李登輝所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新台灣人」的政治口號。而其論述後

來在 2004 年為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所吸納，其核心邏輯基本上

是：「台灣主體性乃是由不同族群所組成的，而族群之間沒有文化高下之別，應當

彼此尊重，個別族群都貢獻出其特別的文化，而成就了一個多元豐富的台灣文化」

11。而這論述裡頭的「不同族群」邏輯上是包含「外籍新移民」的，正如此決議文

的第八條主張所說的： 

 
各族群都是台灣的主人：台灣不但早已是原住民族、客家人和河洛人的

原鄉，更已成為外省新住民的新故鄉、外籍新移民的新天地。台灣主體

性是由各族群共同參與所建構，各族群都是台灣主人，各族群母語都是

台灣的語言。 

 
表面上看來，這種說法是強調不同的族群擁有相等的政治與文化權利，即使彼此

                                                                                                                                               
它對於主體（包括社會學家自身）打造的能力，以至於有時候作者可能會誤將「想像」與「歷史

真實」混淆不清。例如，二次戰後「進步/現代的台灣人」與「比較落後的外省人」的二分法，這

中間明顯的充滿了「進步/台灣」與「落後/外省」的價值判斷，很有可能是族群想像的一部份。但

是，作者卻直接當成是一個「歷史事實」而不是現在的族群想像，於是乎，在二二八事件後所產

生「外省人（國家、軍隊/統治者）」與「本省人（民眾/被統治者）」族群意識中，「本省人自認為

比外省人進步」這件事是比較「歷史上正確的」，而「外省人認為本省人受日本奴化」就變成沒有

歷史事實的支撐，因而是「近乎種族歧視的意識形態」（p:74）了（其實在這裡，甚至到了第七章，

相較於本省人，作者對於外省人「想像」的描述實在不足，作為讀者幾乎無法進入以外省人作為

主體的「意義的世界」，若要認認真真的談族群的想像，要將不同族群看作是歷史主體，這個缺點

是很嚴重的）。「族群作為一種想像」這個學術取向，在這裡就變成是「有人的想像是對的」，而「有

人的想像是意識形態」，未免失去了這取向一開始在規範上想要「中立」的期待。總而言之，「想

像」不應當被簡化為直接的心理反應，反而應當把它放在是類似韋伯詮釋社會學的社會行動中考

慮，在這裡，對於行動者意義上的理解（即便其意義是曲折的、不合邏輯的、與現實不搭調的），

才能幫助我們理解族群「想像」的複雜性。甚至更進一步說，應當把想像當成是傅科所謂的論述

實踐，這才有可能看到自我被論述穿透與動員的危險性。 
11 請參見附錄二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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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差異，而且這些差異並沒有優劣層級之分，不過是彼此不同而

已。更重要的是，這個立場也暗示了各個族群應當從其特殊的文化脈絡下被理解，

而每個文化似乎都自成一系，外在的價值未必能貫穿所有的文化，彼此也不能相

互化約；從這個意義上來說，這個族群多元的提法正是「多元文化論」的基本概

念（Multiculturalism）12。從激進民主的角度上來看多元文化，其實是挑戰了國族

主義者「均質化」的企圖︰如果說每一個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認同，都應當被放在

其自身的社會歷史脈絡來理解與尊重，那麼，新移民亦應當擁有其自身的各式政

治、社會、語言的權利，原住民族應當有主張從自治到獨立之民族自決權，其他

任何族群都能有主張「統一」之權利而不遭受道德與人格之羞辱。關於這一點，

施正鋒說得很清楚： 

 
…我們若是真心想要解決族群問題，促成族群間的和諧相處，必須先要

承認社會存在著族群的多元化…然後才有可能提出適切的解決之道。否

則…堅持單一族群的迷思，只是自欺欺人，並不能化解彼此的心結…[原

住民的]訴求是成立原住民自治區，行使自決權。漢人政治人物多傾向於

不願原住民自決，恐怕他們萬一進一步選擇分離主義（seperatism，即獨

立），會把台灣割裂的支離破碎。這種思維毋寧是站在漢族自我中心主

義（ethnocentrism）的表現，並不能理直氣壯地否決原住民的自決權…在

台灣的漢裔住民為了掙脫中國的宰制而訴諸自決權，沒有理由持雙重標

準，不同意他人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前途。如果原住民真要成立自治邦，

或者浪漫的要與東南亞的諸多馬來波里尼西亞人（Malayo-Polynesian）作

任何形式的政治結合，我們若加以反對，除了自利的考慮，在道德上並

站不住腳。（1997:76-9） 

 
根據相同的邏輯，他又說： 

 
外省族群如果選擇保留中國人的認同（也就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或

是堅持台灣必須與中國做某種程度的結合（不管是文化、經濟、還是政

治），只要採取民主、和平的方式，任何人沒有權利加以剝奪。（2002:12） 

 

                                                 
12 參見Brooker的《文化理論辭彙》，裡頭關於〈多元文化論〉的解釋。另外，其中關於對去歷史化、

以及純種化的文化的批評，我將試圖在下一節談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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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按施正鋒所提出的說法，如此的「多元族群」的政治信念，已經挑戰到了「一

個國家」的界限了，因為基於族群多元的原則，任何人必須尊重其他族群所認同

的政治主張，即便這個主張與「一個國家」互相衝突。在當今這個被族群法西斯

籠罩的社會中，讀到這個「毫不妥協的民主」的堅持，除了感嘆之外，還令人回

想到舊日台灣獨立這個政治理想內在包含的激進民主成份—這個近十年來為國族

主義者逐步悶死的民主成份。施正鋒保留了這個激進的信念，並不以台灣獨立為

道德上唯一正確的價值，相反的，他還批判了將台獨主張鶴佬化、法西斯化、以

及去民主化之後，對其他族群所帶來的暴力。若我們循著施正鋒的激進民主前進，

我們所面對的將是一個與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完全不一樣的地

景。前者揭櫫的是一條公共討論、政治協商、憲政制度重新安排、社會權利保障…

等等「民主民族」的道路（趙剛，1998:171），後者則是巧妙包裝的整合主義。讓

我們進一步來看後者的說法。 

 
決議文中對於「族群多元」中激進民主成份的暗殺是來自於下列這段話： 

 
台灣各族群除了在文化上貢獻不同的特質與養份，也在民主憲政的制度

下盡其公民義務，大家都是台灣主體中不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說，台

灣國家的一體性是由族群的多元性所交織而成，只有保障不同族群文化

的發展空間，才可能在相互尊重的情境下建立彼此認同的和諧社會，鞏

固憲政民主，實現「多元中的一體」。 

 
這段話真正的含意應當是倒過來講的，並不是各個族群經過複雜的民主討論，同

意加入「打造國家一體」的工程，相反的，所謂「大家都是台灣主體中不可或缺

的部分」，乃意指「國家一體性」是各族群必須無條件遵守的先決原則，亦即，

各個族群「必須」交織成「多元中的一體」，就是所謂的「盡其公民義務」，只

有在此義務被履行的前提下，民主憲政之制度才予以各族群公民身分的保障：是

「一體原則」在先，而不是「多元民主原則」先行。反過來說，如果某一族群跨

越了這個「一體原則」，那麼，決議文馬上透露出絲絲寒意的說：「國民的族群

認同與公民權益都應受到尊重…對國家一體和國家安全的支持與維護，自應透過

民主途徑加以規範」（第七條主張），準備要加以「規範之」了。準此，所謂「多

元中的一體」的意思是：「一體優先、再論多元」，再怎麼「多元」也不能夠違背

「國家一體和國家安全」—為當權者所定義的「一體與安全」。在這裡，時光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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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流回國民黨的時代，「民主的前提是國家安全」的老掉牙，而民主人士們可還記

得當年郝柏村說：「選票擋不住敵人的子彈」時，是如何受到人們的譏諷？13

 
正是在此「一體」為絕對前提的論述下，國家對於「外籍配偶」的發言中，將「多

元文化」與「國家一體」異文並置的錯亂就變成完全可以理解了： 

 
…並以尊重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提供必要之協助，使外籍與大陸

配偶逐漸融入我國社會，與國人共創美滿婚姻生活，以符合人權立國之

理念，進而提升國際形象。（內政部「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記

者會新聞稿，2003.09.12） 

 
…對於這些因為異國與兩岸通婚而來臺生活者，鑑於他們不僅與國人共

同生活，也共同負擔家計與教養下一代的責任，政府有必要訂定照顧輔

導措施，使之融入我國社會，共創多元文化價值的國家。（內政部兒童局

「外籍配偶子女生活適應研討會」講話參考資料，2003.09.30） 

 
於是，這個「多元價值」或「多元文化」的意義，到此消失在一個玄妙的「融入

我國社會」之中。所謂「融入」在此，既是一個目的論式的前提（多元的存在乃

是為了融入），也是政策上尚未達成的目標（訂定照顧輔導措施以求其真正融入），

更是一個令人無法理解的神祕過程（到底什麼是「融入」？其過程又是什麼？14）。

無論人們如何幻想這個「融入」的過程，實際上上演的卻是一場場荒唐的異國服

裝展、南洋食物品嚐會、與融入台灣的真情告白秀，我們這幾年所看到的，幾乎

每一個縣市鄉鎮社區行政體系不斷在舉辦的，「外籍配偶關懷活動」，難道不是把

多元文化的激進政治意義去除掉之後，所剩下的「國家一體」式的大和諧、大團

結的園遊會嗎？下列這段新聞看來正是這類「多元文化一家親」的景象： 

 

                                                 
13 例如，管碧玲（1991）。 
14 王時思（2004）〈讓優質文化落地開花〉就想像了多元文化如何「化為」一個優質文化的機制—
她稱之為「鑑賞文化的能力和視野」或是「文化鑑賞力」。這個機制會將不同文化的「劣質」部份

「篩掉」，「去蕪存菁」之後，然後各異質的文化就會變成為無法分割的單一個「優質文化」，而這

就是台灣主體性的真實展現。不過，到底什麼是「文化鑑賞力」，是一個獨立於眾多文化之外的標

準嗎？又為什麼經過其篩選，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優質的整體呢？作者似乎也無能將這些問題說清

楚。無論如何，這類「自然融合」的論調缺乏了對於各個文化的真實理解，更缺乏對於權力關係

的敏感度，最後剩下的，竟然是一個近乎「神祕」的文化融合過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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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節，外娘一家親〉 

為關懷新移民女性（外籍配偶），台南縣家庭教育中心昨於東山國小舉

辦首屆「多元文化在南瀛，幸福和諧一家親」活動，吸引兩百名外籍配

偶參與。她們興高采烈地說，這是嫁來台灣多年，首次有單位為自己舉

辦活動，她們還身著結婚禮服，盛裝出席，代表歡喜的心情…[此次]舉行

的多元文化節活動，主旨是為創造幸福和諧一家親…整場活動結合教育

性與娛樂性，盼能達到宣導教育意味，讓新移民婦女，寓教於樂…有來

自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國的外籍新娘與會，她們個個都以亮麗

裝扮出席…楊氏歌還帶著兩個女兒上台高歌台灣童謠「妹妹背著洋娃

娃」，儘管小朋友因為緊張而不斷搶拍，不過台下觀眾相當賞臉，不吝給

予熱烈掌聲…現場…另有各項趣味競賽、親子闖關、多國美食饗宴、多

元文化展覽、童玩體驗等，活動相當熱鬧。（中華日報，2005.11.28） 

 
的確，活動相當熱鬧。特別是當新移民的下一代唱著「妹妹背著洋娃娃」時，一

切的差異與壓迫都消失在這個「台灣」的童謠之中。在如此吵雜的暖暖冬陽下，

園遊會中小朋友的緊張、母親的口音、異樣而閃亮的服裝、甚至於味蕾上的酸酸

辣辣，都各自獲得了在國家整合上有意義的安排：它們正是這個不可挑戰的「國

家一體」的多元彩妝。在此「多元族群」論當中，不同的文化與族群既然是無關

於積極的公民參與，與討論、介入、型塑自身與他人政治社會的實踐也不相連屬，

那麼，面對著不同文化與族群之間的政治關係，「尊重」便成了唯一的道德辭彙。

而從少數族群社會現況來看，「尊重」不過是個精巧的措辭，與其社會地位之提升、

成為公共領域的參與者毫不相干，反倒是在節慶中被「尊重」的請上舞台，作為

台灣是個多元社會的物證，更糟糕的是，以其南洋小吃與民族服裝的想像被「尊

重」的消費/吃掉（所謂consuming the other15）。 

 
此種毫無政治參與的「多元文化論」，其實也可以說是一種新形式的國族主義。在

這裡，不是以對它者永恆的排除來動員與團結，而是以表面上「多元尊重」的方

式來面對差異，一方面去除少數政治實踐的可能，另一方面想像著差異「自然會」、

「應當會」在一個更大的整體，亦即，在一個國家主體下，扮演增添其多樣風采

的角色。 
                                                 
15 參見Franklin, Lury and Stacey (2000) 對全球化的討論。她們認為，所謂「全球化」的面向之一，

乃是白人將「它者」商品化，然後吃掉、用掉、消費掉。例如，對「東方」、「第三世界」（食物、

飾品、化妝品…等等）的消費是白人在多元的全球文化中，自我確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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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農民意識研究的可能性 

 
以上粗淺的檢討了台灣國族主義的兩種論述形式與權力策略—同質化與多元文化

論，前者無論在風格與內容上都非常接近解嚴之前的中國國族主義論調（或可說

是其延續？），倒是後者是近十幾年來逐漸發展出來的論述。一般而言，這兩者的

確有其巨大的差異，多元文化論似乎比起同質化策略較具有耐心，或者更細緻的

面對「外來者」，也允許某些異質性存在的空間—只要它能夠扮演一個「非政治性」

的角色的話。不過，在這裡，我想進一步提出一個值得追索的問題，就是「這兩

者的歷史條件是什麼？」 

 
Chatterjee （1986）曾經批評國族主義研究的先驅者Anderson 是某種程度的「社會

學決定論」（sociological determinism）（p:21），因為他沒有看到不同的國族主義在

不同歷史脈絡下，其生成過程中內在多樣的、矛盾的、政治的可能性，僅僅指明

了一般的「外在條件」（例如：時間觀、印刷術、人口普查），並不能夠幫助我們

理解不同的「想像共同體」內在複雜的「想像」內容，以及其政治團結/對立的效

果16。從我們現在的目的來看，這個批評剛好提醒了一個對於台灣國族主義論述歷

史考察的重要性。 

 
一個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是，在其論述中通常每一個文化都有被「去歷史化」

的傾向，換句話說，彷彿每個文化既不變動，亦不「混種」，永遠的被「固著」在

某「傳統」上作為一「純種」的存在。這個批評的確符合在台灣正在進行的多元

文化論的景況。台灣社會對於外來移民的「多元文化式」的想像，正是將他們推

回到一個永恆的「傳統」中，拒絕承認其歷史變遷的可能性。新移民所被要求出

現的樣貌，總是那樣的傳統穿著、髮式、配件與「民族」舞蹈；相同的，鶴佬人、

客家人則總是以「農民」的姿態出現，配合著一系列裝備出操（斗笠、牛車、稻

米），而原住民則以耕、獵、漁、織的面貌現身舞台。這個反祖式的現象，荒謬的

將日常的現代社會生活，拉回到前現代的時間上，而「阿媽」是這裡頭最經典的

人物代表，還有什麼能夠比老婦人更能象徵那個永恆不變的過去呢？重要的是，

這個前現代的裝扮並不僅僅是出現在「多元文化論」裡頭，也同樣出現在「同質

化」的國族主義論述之中，許多用來批評「外來者」與自我證明的語彙，都是關

                                                 
16 參見陳光興對Chatterjee的介紹（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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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到農村的，例如：「吃台灣米，不會說台灣話」，或者是「我們台灣人就是土氣」

的說法。而上述提及的農村「裝備」（斗笠…等）更被拿來當作是認同與動員的象

徵17。 

 
正是從「多元文化」與「同質化」國族主義的角度來「被觀看」，「外省人」成為

一個最為尷尬的族群。因為歷史戰亂的因素，這個族群幾乎動員不到任何適用的

「傳統」資源，中國農村既遙遠而渺茫，眷村又非在那時間點的遠方，成為一種

前現代的、非歷史的存在。然而由於此國族主義論述的穿透力，外省族群也於八

零年代開始被迫自我尋找傳統/農村的意象；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表

達了對於「沒有農村」的一種默默的愴然。而此時公共電視正播放的「再見，忠

貞二村」，其片頭影像又特別將「眷村經驗」與「台灣農村」交雜混同，不能不說

這是此穿透力已經發展到「發明眷村的農村性」的時刻。反過來說，對於任何想

要對抗此國族的「農村性」的嘗試，都不免被排擠在此國族政治的邊緣，例如，

許信良（1995）的《新興民族》便是以男性的、浪漫的、冒險精神來重寫台灣國

族歷史，這接近於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那種冒險國族精神（Dawson, 1994）。只是，

很顯然的，首先它的論述實踐給「農村國族主義主義者」帶來了一陣不舒服感，

於是，其向外的冒險論述，很快的便被排除在整個國族打造過程之外18。 

 
那麼，是不是可以這麼說，前現代的、特別是以鶴佬人、客家人為主的農民意識，

是目前國族主義論述的歷史條件之一呢？是不是因為此農民意識的轉化與變形，

提供了當代國族主義論述的主要內容呢？我倒不是說農民在現代政治形式上是一

個有力的階級，而是說其「意識」轉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形式之中扮演一個重

要的角色。若果，那麼台灣農民是一個被背叛了的階級，它自身提供了「共同體」

想像的養分，卻在實際政治上被徹底的出賣：正如我們在楊儒門一案中所看到的。

我的意思是說，「農村與土地」一向是台灣國族象徵的泉源，這不是說當代農村具

有強大的政治力，恰好相反，正是因為農村的衰亡才孕育出此「非歷史化」的農

村景象。這個「將農村非歷史化」的過程，在閩南語歌謠中精準的表達了出來：

在台灣逐步工業化、都市化以後，歌謠所出現的農村，已經愈來愈被固著（fixed）

在「不變的自然性/女性」上（例如：1960 年代到現在還到處傳唱的「黃昏的故鄉」、

「媽媽請你也保重」、「舊皮箱的流浪兒」、「流浪到台北」），在九零年代的農村則

                                                 
17 趙剛（1998）對台灣國族主義的象徵動員，亦有相同的觀察。 
18 至於什麼「海洋國家」之說，僅僅是個口號罷了。到目前為止，台灣國族似乎也沒有什麼「海洋

性」，我們連在經驗上，都尚無看到像以「維京人」為祖先的國家一般的帆桅與錨的展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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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完全是一幅靜物畫了： 

 
咱耶故鄉 

阮的故鄉，彼有一條溪，溪水清清魚大尾，溪邊還有白鷺鷥塊飛，囝仔

歸陣治塊死囝仔推，有的塊撈溪蝦。 

阮的故鄉，只有一條街，二三間店頭，小生意加減嘛做，頭家每一個攏

真好禮，可惜阿媽無錢乎我買，堵著頭家講：囝仔甲我稍顧一下，我著

那吃，落袋仔加減嘛袋。 

阮兜的頭前有一叢樹，樹枝撿乎阮老母起火來省瓦斯，樹頂還擱有白頭

殼的鳥仔巢，阮阿公仔樹腳休沁納涼，哈茶捻嘴鬚。 

我家的後面有一間老古厝，阮祖公仔甲著尹彼的親友，對嘉慶君就住甲

久，阿爸講拜祖先顧祖厝，保庇全家添福壽，我是愈聽目瞅愈茫霧，哈

去兼賭咕。（鄭進一，1997，「咱耶故鄉」專輯）19

 
對於台灣國族主義的農村性，其實上可以從許多的面向上去理解，例如，台灣「鄉

土文學」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連，甚至可以從八零年代整個反對運動圈內部，所

謂「草根」的，因而也是面向著農村的，自我期許中去檢查。不過重點是，對於

農民意識的「排外性」與「包容性」的探討，才能幫助我們理解台灣國族主義兩

個不同的論述形式。或許 Hobsbawm（1984）對於農民意識的說法是值得參考的。

他說，農民的自我定義不是「太窄」（too narrow）就是「太大」（too global）（p:19）。

在某一方面，他們完全是地方性的，他們活在自己的村莊，另一個村莊來的人對

他們來說，不僅僅是陌生人，還是敵人，雖然他們的社會階層是一模一樣的，從

這個角度上來看，「他者」其心必異。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意識又是太大，以

致於完全無法看到自己與他人的社會分類，並且認定是他們「自己這種人」組成

了全世界，所謂人人皆是「小人物」、「鄉下人」、「賺食人」或「作事人」。我的假

想是，前者很有可能是同質化國族主義的想像的源頭之一，在其中，對於排除他

者如對抗敵人一般的毫不留情；而後者可能是多元文化論中對於「他者」想像方

式的來源，將所有人推回前現代的、非都市的「鄉下人」樣貌，因而得以在這個

基礎上允許所有「跟自己一樣的人」的存在。 

 
當然，農民意識並非是台灣國族主義論述唯一相關的歷史條件。我再這裡的假想

                                                 
19 另外可以參考陳明章，1990，「下午的一齣戲」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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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從一個很小的觀察出發，不過，在理論的意義上，我希望它將能關連到的範

圍能夠提供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將關於台灣農村的社會人類學研究、近幾年逐

漸發展的台灣歷史研究、以及批判的文化研究相結合20。更重要的是，在政治的層

次上，對於國族主義之所以可能的條件的不斷深挖，才有可能面對台灣當代最具

問題性，也最具主體生產性（productive）的權力/知識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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